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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创板上市委 2020 年第 73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2020年第 73次审议

会议于 2020年 9月 10日上午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 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同意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（首

发）。 

（二）同意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（首发）。  

二、审核意见 

（一）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。 

（二）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无。 

三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根据申请文件，发行人量产前的工艺设计成本会全部计入

研发费用。请发行人代表进一步说明上述会计核算办法与同行业

可比公司是否一致、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、对报告期主

营业务毛利率的影响，以及研发费用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。请

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根据申请文件，报告期内发行人获得大额财政补贴。请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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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财政补贴的核定、拨付是否符合法律规定，

相关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；（2）发行人的经营

是否依赖政府补贴，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。请保荐代表

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公司研发和制造连接器模组的能

力,分析说明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产品是否存在被替代更迭的风险;

如日后生产销售高速集成网络连接器模组，是否会对公司现行的

业务模式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；（2）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具体规划

措施及其有效性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多个客户由于财务困难无法偿还

应收账款情况，进一步说明其针对赊销信用政策，在申报期是否

建立健全完善的内控制度，并已经得到有效执行；（2）说明对协

鑫集团偿债能力的评估以及相关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请保荐

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电池背板行业的发展趋势、技术迭代、

竞争格局等情况，说明主营产品电池背板的未来持续经营预期。

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

2020 年 9 月 10日 


